附件10
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    海关
撤销报关员注册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     】     号
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
经审查，我关作出的准予你报关员注册的行政行为（   [   ]    号），有（此处列明撤销原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的情形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〉办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员执业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我关决定：撤销你的报关员注册。自本决定作出之日起，不得从事报关业务。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海关总署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自知道海关作出撤销你报关员注册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     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海关行政印章）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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